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沪震院〔2019〕87 号   
 

上海震旦职业学院关于印发 
《经费报销的若干规定》的通知 

 
各学院、部门：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》《教育部高等学校

财务制度》《上海市促进民办教育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文件

精神，为进一步规范我校财务管理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保证学

校正常的教育教学和日常管理等活动，结合我校经费报销实际情

况，现提出经费报销的若干规定，请学院、部门遵照执行。 

 

第一条 财务报销审批要求 

    1.财务报销必须填写上海震旦职业学院付款凭单。正确填写

付款凭单上各报销要素。特别要注意简洁、正确反映用途说明，

不要笼统。例：交通费、调研费，应写“***事项的交通费”、 ***

事项的调研费”。同时，应按照“一事一报”的原则，在报销单

或黏贴单上按照每笔业务金额分别进行列示，其合计金额应与报

销总金额一致。 

2.学校财务报销实行“专人”审批制度。各学院、部门正职

或主持工作的主要负责人负责本部门财务报销的审批，审批人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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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签批业务的真实性、合法性和效益性负责。受款人和部门项目

负责人不得为同一人。如部门负责人为经办人，需找分管校领导

签字。 

3.各学院、部门确定本部门兼职财务管理员，兼职财务管理

员起联系、沟通和指导财务报销的作用（兼职财务管理员在付款

凭单经办栏目内签字），提高财务管理规范性。  

4.各学院、部门经费审批签字领导如有变更，校办应及时书

面通知财务处，确保部门经费正常使用。 

 

第二条 财务报销票据要求 

（一）原始票据管理要求 

    1.发票：必须印有税务机关统一发票监制章，并加盖发票使

用单位发票专用章，如是电子发票需登记在财务处备忘录上。 

    2.收据：必须印有财政机关统一收据监制章，并加盖收据使

用单位财务专用章。 

    3.抬头：发票或收据须注明付款单位，学院抬头必须为“上

海震旦职业学院”及纳税人识别号为“52310000425200876R”；

若是工会报销，抬头必须为“上海震旦职业学院工会委员会”及

纳税人识别号为“81310000690180466K”。上述抬头不能以简称

替代。 

4.发票内容: 发票内容必须与学校业务活动相符。发票内容

及合同、清单应与经济业务实质相符。发票日期、内容、数量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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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价、金额等必须齐全，品类较多的需附商家提供盖有公章的物

品清单，发票或清单金额必须一致，不得涂改和缺失。 

    5.发票报销时限：取得发票后应及时报销。当年发票原则上

必须当年报销或发生业务活动完成后 1 个月内报销，当年发票最

迟至翌年 3 月 1 日前予以报销完毕。 

6.其他说明：发票复印件原则上不得作为报销凭证。如果原

发票遗失，需向出票单位取得存根联或记账联复印件，加盖出票

单位财务专用章或发票专用章。白条一律不允许报销。 

（二）原始发票的粘贴要求 

    原始发票按要求分类、分项目粘贴在票据粘贴单或二分之一

A4 纸上；票据粘贴应与粘存单尽量大小一致，不应粘贴过厚。

粘贴顺序为：左边留出一寸距离，自上而下、由左至右，两列之

间不重叠。票据金额须依次显示。粘贴完后，在每张粘存单右下

角注明票据张数、分类与金额。  

   （三）暂借款要求 

借款人必须是学校在职教职工，同时也是借款的责任人，负

责该项借款的审批手续和具体归还和核销手续；暂借款必须由借

款人提出申请，本部门经费审批人同意后，到财务处并填写暂借

款单，经审核和校领导批准后方可借款。原则上暂借款金额在

10000 元以内。 

1.暂借款内容主要包括以下范围：  

（1）监考费发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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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工作会议外聘教师会务费  

（3）材料采购费  

（4）特殊、紧急情况下的用款（经费分管领导已审批）； 

2.借款核销，按下列规定时限办理：  

（1）收到材料验收合格后五个工作日内办理；  

（2）其他借款在业务结束后五个工作日内办理。  

暂借款如没有特殊情况，原则上当月借款当月结清，前款不

清，后款不借。 

（四）下列发票，财务处拒绝受理 

1.票据上方未印有税务或财政部门的票据监制章。 

2.票据开具内容与开票单位经营范围不符（如：副食品店开

具打印复印快递等内容的发票），或内容不完整（如无数量、单

价、金额和经济业务内容）。 

3.未加盖发票专用章。 

4.金额大小写不符，或金额挖补、涂改。 

5.对于同一事由、同一供货方，发票连号的，明显有进行拆

分报销的情况，视为同一事件予以处理。原则上不受理连号出租

车票。 

6.发票内容笼统开具“办公用品”、“日用品”、“文具”、

“材料”等字样、以代码冠名、开具的发票中单位为“批”的而

未提供有效购货清单。 

7.付款凭证金额、事由随意修改的发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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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假发票等其他不符合财务规定的发票。 

9.税务机关或财政部门已宣布停止使用的发票或票据 

10.属于预付款性质的代金券、充值发票等。 

11.向甲方购物，通过甲方介绍或甲方的安排，接受乙方开

具的发票。 

12.注明“仅限个人使用”字样的发票。 

13.高档场所、高档用品等原则上不能作为日常开支。 

14.项目报销：课题、项目组成员之外人员的火车票、飞机

票、住宿费等。 

15.其他不符合财务报销的有关发票。 

 

第三条  财务报销手续 

（一）人员支出报销要求 

1.通过学校或自筹资金发放津贴、补贴、加班费、评审费、

考务费、劳务费等，应根据学校批准的统一发放标准，由学校人

事处或教务处等职能部门审核，再经校领导审批。 

2.外请专家发生的咨询费、评审费等，由有关职能部门或项

目负责人审核，再经校领导审批。报销时须提供姓名、事由、身

份证号码、银行卡号和金额等签收单。 

3.人员经费发放由学校人事处、财务处按国家税法规定，代

扣代缴个人所得税。 

    4.人员经费发放原则上转入个人银行账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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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经费支出报销规定 

1.各类经费报销不得以任何理由和方式虚报、截留、挤占、

挪用，项目支出不得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财务纪律的规定。 

2.凡在本市办理的单笔金额在 1000 元以上的经济业务，原

则上采用转帐或支票结算。特殊原因需要大额现金报销，必须经

分管校领导审批同意。 

    3.各类固定资产的报销 

学校规定各类 800 元（民办高校标准）以上的设备为学校固

定资产。必须按校资产管理的文件规定，先到校资产科办理申购、

采购、验收、入账等流程后方可报销。费用在 1-10 万元的项目

必须办理合同手续；在 10-20 万元范围的项目，必须办理合同或

办理招投标手续；20 万元以上以招投标为主。 

    4.各类低值易耗品，办公用品的报销 

各类低值易耗品，办公用品的购置，必须办理申购、验收、

入账、领用等手续。报销时必须附有商家出具的购物清单或直接

开具相应明细的发票，经资产科出具验收证明，方可报销。同时

低值易耗品应与固定资产分开开具发票，分别报销。 

    5.图书、资料费的报销 

各类图书、资料费的报销，需附加盖公章的购书、资料的清

单，先到图书馆办理登记入库手续，经图书馆证明签字后，凭清

单和图书馆入藏证明，方可报销。 

    6.外埠交通费，差旅费的报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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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差旅费是指开展教学科研、学术交流、调研活动及其他

公务活动中发生的伙食、交通费等。各类外埠出差必须事先提出

申请（包括出差事由、人员、时间、经费预算等要素），按规定

报经主管部门和主管校领导批准。差旅费的报销，有项目预算的

按项目预算标准执行。无项目预算的市内出差餐费按早餐 15 元/

人，中、晚餐各 30 元/人标准，交通费实报实销。外埠出差按每

人每天 150 元标准执行（包干使用，外省市内小交通不能再次报

销）。报销时，凭批准的出差申请和交通餐费补贴清单，方可报

销。出差取得各类票据日期均应在出差时间内，超出期限，不予

报销。所有充值发票和油票不能作为报销凭证。各学院、部门应

对出差人数、时间和路线严格把关。 

（2）市内交通费 

市内交通费实报实销。市内交通以公交、地铁为主。票据上

需注明事由、起讫地点和乘坐人员姓名（可附说明），出差时间

应与票据相符。 

7.会议费的报销 

需提供经校领导批准参加会议的通知。报销时需注明事由，

参加人员和会议时间和会议地点等情况说明，会议时间、地点应

与票据相符方可报销。我校组织筹备的会议，有关学院、职能部

门需提供经校领导同意的申请报告和详细预算明细，事先报财务

处备案。报销时凭报告和明细执行。 

8.各类专家学者讲课费、咨询费、培训费的报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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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家咨询、讲课、培训费均属于人员经费，报销时需附上经

校领导签字同意的申请。申请包括原因和事由、人员名单、工作

单位、职称、经费标准等。费用标准为：副高职称最高不超过

500 元/学时，正高职称最高不超过 1000 元/学时；半天不得超

过 4 学时。报销时应提供领取者的姓名、身份证号、银行卡号，

开户行等信息。签收金额应为税后实收金额。校内专家和学者不

可发放专家咨询费、劳务费等酬金。 

9.各类工程、修缮（项目）的报销 

学校各类工程和修缮（项目）由后保处工程科牵头。各学院、

部门事前需填写工程和维修项目申请单，经主管部门审核和主管

校领导批准。报销时凭申请单、中标通知书、施工合同、工程验

收单、工程结算书、发票（审价报告）办理报销手续。1 万元以

内由采购人员询比价，报分管校领导同意；1-10 万元的项目必

须办理合同手续；10-20万元项目可办理合同或办理招投标手续；

20 万元以上以招投标为主。合同金额在 10 万元以上项目需第三

方审价后方可报销。 

10.公务招待费的报销 

公务招待严格执行党中央八项规定，杜绝铺张浪费。校内接

待用餐标准为每人 15 元、20 元和 25 元，一般不超过 30 元。有

专项经费预算的按项目核定的标准执行。报销时凭经校领导和项

目负责人批准的公务接待申请书，包括接待事由、用餐人姓名、

时间和标准等情况方可报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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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各类调研、考察经费的报销 

各类调研、考察必须事先提出申请，经职能部门和主管校领

导批准。申请报告中应说明调研、考察的事由、原因和内容、参

与人员、调研考察的单位和联系人、调研考察的时间以及经费使

用情况等说明。 

12.“咨询费”“服务费”的报销 

咨询、服务费事先应提出申请，报主管校领导批准，发票备

注栏应该注明咨询、服务项目内容，或另外提供经对方盖章的咨

询、服务项目内容清单、或提供双方合同方可报销。 

13.“印刷费”“打印复印费”的报销 

需开票方在发票上列明印刷或打印、复印的内容、数量、单

价，或附印刷、复印的合同及明细清单。 

14.出国费用报销 

出国人员或者经办人填制报销付款单，须由校领导批准，附

对方邀请函或会议通知等。国际机票报销时需提供登机牌和行程

单；报销时需提供外汇兑换水单。旅游公司代办的需提供公司资

质及合同。 

15.代收代付业务 

水电煤、社保、公积金等支出，应由主管部门填写相应付款

凭证，并附相应账单或明细清单。 

（三）外币结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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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以外币形式支付的费用报销，凭报销人提供的换汇水单结

算。 

 

第四条    其他事项 

1.财务报销时间（9:00—15:30） 

（1）其中：周五下午（12:30-15:00）为财务处工作例会； 

 周三为学生医药费报销时间。 

（2）每月 1 至 5 日为财务结账时间，原则上不接待报销。

如遇特殊情况，经分管领导同意，特事特办。 

2.增值税发票开票信息 

纳税人名称：上海震旦职业学院 

税号：52310000425200876R 

地址：上海市宝山区罗店镇市一路 88 号 

电话：021-66863277        

开户银行名称：建设银行上海市罗店支行 

开户账号：31001617623050005449 

3.开户银行信息 

（1）一般账户： 

单位名称：上海震旦职业学院 

开户银行名称：建设银行上海市罗店支行 

开户账号：31001617623050005449 

（2）专款账户： 



11 

 

单位名称：上海震旦职业学院 

开户银行名称：华夏银行漕河泾支行 

开户账号：10576000000219083 

 

第五条  附则 

1.以上解释权归校财务处，本规定从公布之日起执行。原上

海震旦职业学院关于印发《经费使用和报销须知的若干规定》的

通知（沪震职〔2019〕43 号）停止执行。   

2.财务处对违反上述经费使用和报销若干规定的有权退回，

不予报销。 

 

上海震旦职业学院 

2019 年 10 月 17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上海震旦职业学院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2019 年 10月 17日印发        


